
由扣缴义务到合理扣除 

                   —工资薪金涉税审核风险浅析 
注册税务师：许云雄 

今年的形式，还真应了句俗话：“今时不同往日。”随着三大流转税新政的出

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第一次年度汇算清缴也告了尾声。而总局和各地税务

机关的自查、评估等措施，让企业在政策的迅速变化中有些应接不暇，也导致了

企业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内部涉税事项审核，以降低涉税风险的行为。本文仅就工

资薪金支出在企业内部涉税审核中有可能发生的的涉税问题，做个简单探讨。 

抛砖引玉，欢迎讨论。 

一、名词解释—工资薪金 

 “工资薪金”，就发放的企业来说，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有关在

会计中如何结转的问题，恕不讨论）；就领取的个人来说，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的

问题。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

缴义务人，发放的企业，因之有着不可推卸的法定代扣代缴义务。 

子曰：名正则言顺。先弄清楚基本定义，再做分析： 

1、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519 号，200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一项“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

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

关的其他所得。” 

2、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四条：“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   前

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

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从上述规定来看，企业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定义，仅是因税种的不同而增加

了对于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定，就其内容，并无不同。（如按个人意见，还不如照

搬个人所得税的定义，比如“工资、薪金”和“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文字两

相比较，高下立见。） 

二、扣除简析 

国税函[2009]3 号《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第一

条第四项“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

务。”且不论“实际发放”如何解释，从此条规定，是否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即： 

1、企业所得税中可合理扣除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支出=个人所得税中代扣代缴

的计税依据（如果 2009 年底真施行全员全额申报的话）？ 

2、如果企业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性质的支出未计缴个人所得税，即不可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做为工资薪金性质的支出扣除？ 

也因此，先从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开始，同时讨论企业所得税前合理的工

资薪金支出扣除问题。 

首先声明一点，以下讨论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不含外籍个人。 



（一）、个人所得税中的不征税收入—差旅费 

国税发[1994]89 号《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第一条第二项“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税: 

1.独生子女补贴； 

2.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

副食品补贴； 

3.托儿补助费； 

4.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不知道为什么，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法规一直在修订和补充，而国税发

[1994]89 号却仍未作废。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 1995 年下发了财税字

[1995]82 号《关于误餐补助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误餐补助的认定问题，

但对于差旅费津贴，由于原来政府定额的差旅费补助规定的影响，以及我国地大

物博造成的经济落差，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总不能“只许州官

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税务机关在核实企业税前扣除的差旅费时，也只能

就相关的证明资料（出差人员姓名、地点、时间、任务）和合法凭证（原始发票）

来做判断。 

但且慢，真是这样么？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某贸易企业，有着较严格的员工人事制度和差旅费报销

制度，对员工出差中的交通、餐饮、住宿标准，以及报销时的原始单据等均有严

格规定。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销售毛利均比较理想，但年末汇算时，应纳税所

得额为负数，审核中，费用中的差旅费金额占比重较大。审查相关原始凭证，并

与企业的相应制度比较，均未发现问题。通过对企业日常管理的了解，企业使用

指纹考勤系统，人事部门也有比较完备的考勤资料。抽查考勤资料并与差旅费报

销的凭证核对后，发现多数员工既有出差报销（包括路费、餐饮、住宿等），也

有在公司的指纹考勤记录。于是问题出现。后面的事情，从个人所得税计税到企

业所得税前合理工资薪金支出的扣除问题，就不再细说了。 

结论：古人云：“功夫在诗外。”今日一见，方知诚不欺我。 

（二）、扣除项目 

1、保险 

把保险称为扣除项目，恐怕有些人会有意见，因为一直都是作为免税项目存

在的（本来第二点也是想写成免税收入）。但细读法规之后，则不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519 号）第二十五条：

“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三个基本险和住房公积金，

应定性为扣除项目。只有生育保险，按财税（2008）8 号文《关于生育津贴和生

育医疗费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规定，属于免税收入。做为财务人员，通

常的完整说法是“五险一金”。“五险”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

和生育五种保险，缴到社会保障局；其中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是由企业和个

人共同缴纳；工伤和生育保险则完全由企业承担。“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缴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常一些效益好的企业，还会给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

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年金）。 

住房公积金在下面单独分析。就三个基本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和失业保险—来说，因为属于国家按规定收取（现在一般是地方税务局代收，社



保机构每年要审核的），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即使有的企业因为效益好，超范

围缴纳，也是个别现象，不做讨论。 

补充医疗保险及补充养老保险（下称“两个补充险”），是企业中容易混淆的

问题，也是审核中需关注的重点之一。原因很简单，在企业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支

出的扣除中，一直都可按比例扣除，也包括了财税（2009）27 号文中将扣除比

例从 4%调高至 5%的规定。但只要不超过比例，就一定可以扣除么？做一个逻辑

推理： 

1、两个补充险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组成部分？答案我想

很确定，一定是的； 

2、两个补充险在个人所得税中是否属于不征税、免税或可扣除的项目？答

案我想也很确定，一定不是； 

3、政策依据：对工资薪金扣除的合理性判定条件，国税函[2009]3 号《关

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企业对实际发放

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结论：如果企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

充医疗保险费（也包括企业所得税前可扣除的，为某些特殊工种购买的意外伤害

险等商业保险，），没有一并计入工资薪金所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此部分费用

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有不得扣除的风险，在审核时需相当关注。 

备注 1：之所以定性为“风险”，是因为“两个补充险”在税前按比例扣除

的文件是以财税字下发的，而工资薪金扣除的合理性的文件是以国税函下发的，

我再不懂法律，也知道法律级次的问题。但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事，执行却和个人

相关，因此，只是“风险”。但“两个补充险”之外的其他商业保险，如果企业

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就不是“风险”，而是“危险”了。另外，在国税函

[2009]3 号文中所规定不包含在工资薪金内的保险是“社会保险费”，而对该名

词所包含的内容是否有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恐怕也是值得与税务机关商榷

的问题。 

备注 2：关于年金。年金是企业按照《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保障部第

20 号令）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性质的费用。年金与上述补充养老保险所

不同只在于：年金应在划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当月计入工资薪金所得，由企业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非在计提时计入（如各地主管税务机关有不同规定，请按

相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上述逻辑，由此也导出一个疑问：年金在企业所得税中，

是否也应在划入个人账户时方可扣除，计提时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意

见需在划入个人账户时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否则在年度汇算清缴中应作调

整。 

2、住房公积金 

这是个多数效益不错的企业可以与主管税务机关协调的事项，适用计算指标

不一样，结果出入会很大。 

（1）政策依据： 

①、建金管[2005]5 号《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5 年 1 月 10 日发文） 

“二、设区城市(含地、州、盟，下同)应当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统筹兼顾各方面承受能力，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程序，合理确定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不应低于 5%，原则上不高于 12%。”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制订具体办法。” 



②、财税[2006]10 号《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

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二、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

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 号)等规定精神，单位

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

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 

单位和个人超过上述规定比例和标准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

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2）规定解读 

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建金管[2005]5 号文仅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审核

时更应注意的是财税[2006]10 号文中的标准。比例 12%很明确，但对于计算基数

—月平均工资，规定就相对有点模糊。 

首先是“职工工作地”的认定。做为受雇于企业的员工，任职地与实际工作

地不是同一地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何认定其“工作地”，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

度；其次，“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指的是本企业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还是该“设区城市”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数

据，规定并不明确。因此，也给企业带来了可协调的空间。 

（3）结论 

在对住房公积金项目的审核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在请企业提供资料时，除应注意取得当地政府部门关于住房公积金的规

定外，还应向企业的相关人员了解，企业及其主管税务机关对于“工作地”和“上

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理解，并就此问题从企业取得文字资料，并入工作底

稿备查。 

②、因工资表中扣除的金额仅为个人缴付部分，如果超过规定标准，应按工

资表中扣除的数据做双倍调整（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认定和企业所得税

前的扣除调整）。 

（三）其他相关事项 

在企业的日常费用支出中，有很多事项是否与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有关，在

审核中往往难以判定。篇幅所限，以下仅就企业的个人公务用车支出、个人通讯

支出做简单分析。 

1、政策依据 

①、国税发[1999]58 号《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二、关于个人取得公务交通、通讯补贴收入征税问题 

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贴收入，扣除一

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按月发

放的，分解到所属月份并与该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由省级地方税务局根据纳税人公务交通、通讯费用的

实际发生情况调查测算，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 

②、国税函[2006]245 号《关于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补贴收入征收

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一、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而以现金、报销等形式向职工个人支付的收入，



均应视为个人取得公务用车补贴收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

得税。 

二、具体计征方法，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58 号)第二条“关于个人取得公务交通、通讯补贴收入征税问

题”的有关规定执行。” 

③、国税函[2007]305 号《关于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相关费用税

前扣除问题的批复》 

“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在规定的标准内，为员工报销的油料费、

过路费、停车费、洗车费、修理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以及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发放的交通补贴，均属于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金支出，应一律计入企事业单位的

工资总额，按照现行的计税工资标准进行税前扣除。” 

2、涉税事项简析 

对于上述费用，国家并无明确的政策。如果当地政府有明确规定标准的，又

或是企业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审核时的认定就容易得多。但如当地政府没有明

确规定，或企业以报销形式支付，又未取得主管税务机关认可，审核时应注意防

范由于涉税认定导致的自身风险。个人在执业中总结了一些工作经验，供大家参

考： 

1、在《交换意见记录》中详细说明涉税事项的情况及金额，提请企业就该

事项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取得企业的书面意见后并入工作底稿待查； 

2、如企业同意向税务机关就该事项备案，应待备案后出具审核报告；的确

需在备案前出具报告的，应在报告中以“特殊事项说明”阐述该涉税事项的备案

情况； 

3、如企业不同意向税务机关就该事项备案，不能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核报

告，且应在所出具的报告中，以“特殊事项说明”阐述该涉税事项的详细情况及

金额。 


